
香港公司、资不抵债清盘的程序的特殊情况处理

产品名称 香港公司、资不抵债清盘的程序的特殊情况处理

公司名称 北京摩高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8号楼12层

联系电话  18911212529

产品详情

香港公司、资不抵债清盘的程序的特殊情况处理

四、特殊情况的处理

如果该香港公司资不抵债，无法支付清盘官的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，被委任负责香港公司清盘程序的

董事也不能放弃职责。因为该董事宣布誓时曾经签署相关文件，承诺一切遵守公司注册处的法规，因此

董事需完成香港公司清盘行政上的责任，无法推卸，要结束香港公司就必须清盘。并且清盘是处理行政

上的责任，并非是处理对外债务问题，香港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仅到资产清盘为止。但负责清盘程

序的董事，需要对清盘程序的合规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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